附件2
高阳县城区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表
高阳县城区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表
	土地级别
用地类型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商服用地
	基准地价
	元/平方米
	1944
	1434
	775
	

	
	
	万元/亩
	129.6
	95.6
	51.7
	

	
	地价幅度
	元/平方米
	2186-1556
	1777-919
	991-581
	

	
	
	万元/亩
	145.7-103.7
	118.5-61.3
	66.1-38.7
	

	
	楼面地价
	元/建筑平米
	648
	478
	258.3
	

	
	楼面地价幅度
	元/建筑平米
	728.7-518.7
	592.3-306.3
	330.3-193.7
	

	住宅用地
	基准地价
	元/平方米
	1721
	1207
	772
	

	
	
	万元/亩
	114.7
	80.5
	51.5
	

	
	地价幅度
	元/平方米
	2076-1409
	1451-974
	1028-570
	

	
	
	万元/亩
	138.4-93.9
	96.7-64.9
	68.5-38
	

	
	楼面地价
	元/建筑平米
	860.5
	603.5
	386
	

	
	楼面地价幅度
	元/建筑平米
	1038-704.5
	725.5-487
	514-285
	

	工业用地
	基准地价
	元/平方米
	660
	597
	502
	400

	
	
	万元/亩
	44.0
	39.8
	33.5
	26.7

	
	地价幅度
	元/平方米
	726-612
	648-547
	564-446
	464-330

	
	
	万元/亩
	48.4-40.8
	43.2-36.5
	37.6-29.7
	30.9-22

	物流仓储用地
	基准地价
	元/平方米
	726
	657
	552
	440

	
	
	万元/亩
	48.4
	43.8
	36.8
	29.3

	
	地价幅度
	元/平方米
	798-673
	713-602
	620-490
	510-363

	
	
	万元/亩
	53.2-44.9
	47.5-40.1
	41.3-32.7
	34-24.2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医疗卫生用地、科研用地
	基准地价
	元/平方米
	1555
	1147
	620
	

	
	
	
	万元/亩
	103.7
	76.5
	41.3
	

	
	
	地价幅度
	元/平方米
	1748-1245
	1421-735
	793-465
	

	
	
	
	万元/亩
	116.5-83
	94.7-49
	52.9-31
	

	
	
	楼面地价
	元/建筑平米
	1037
	765
	413
	

	
	
	楼面地价幅度
	元/建筑平米
	1165.3-830
	947.3-490
	528.7-310
	

	
	教育用地、社会福利用地
	基准地价
	元/平方米
	1361
	1004
	543
	

	
	
	
	万元/亩
	90.7
	66.9
	36.2
	

	
	
	地价幅度
	元/平方米
	1530-1089
	1244-643
	694-407
	

	
	
	
	万元/亩
	102-72.6
	82.9-42.9
	46.3-27.1
	

	
	
	楼面地价
	元/建筑平米
	907
	669
	362
	

	
	
	楼面地价幅度
	元/建筑平米
	1020-726
	829.3-428.7
	462.7-271.3
	

	
	体育用地、文化设施用地
	基准地价
	元/平方米
	1264
	932
	504
	

	
	
	
	万元/亩
	84.3
	62.1
	33.6
	

	
	
	地价幅度
	元/平方米
	1421-1012
	1155-597
	644-378
	

	
	
	
	万元/亩
	94.7-67.5
	77-39.8
	42.9-25.2
	

	
	
	楼面地价
	元/建筑平米
	843
	621
	336
	

	
	
	楼面地价幅度
	元/建筑平米
	947.3-674.7
	770-398
	429.3-252
	

	
	机关团体用地
	基准地价
	元/平方米
	1166
	860
	465
	

	
	
	
	万元/亩
	77.7
	57.3
	31
	

	
	
	地价幅度
	元/平方米
	1311-933
	1066-551
	595-349
	

	
	
	
	万元/亩
	87.4-62.2
	71.1-36.7
	39.7-23.3
	

	
	
	楼面地价
	元/建筑平米
	777
	573
	310
	

	
	
	楼面地价幅度
	元/建筑平米
	874-622
	710.7-367.3
	396.7-232.7
	

	公用设施用地
	基准地价
	元/平方米
	607
	549
	451
	

	
	
	万元/亩
	40.5
	36.6
	30.1
	

	
	地价幅度
	元/平方米
	668-563
	596-503
	514-388
	

	
	
	万元/亩
	44.5-37.5
	39.7-33.6
	34-26
	

	公园绿地
	基准地价
	元/平方米
	607
	549
	451
	

	
	
	万元/亩
	40.5
	36.6
	30.1
	

	
	地价幅度
	元/平方米
	668-563
	596-503
	514-388
	

	
	
	万元/亩
	44.5-37.5
	39.7-33.6
	34-26
	


基准地价内涵：
1.评估基准日为2026年1月1日；
2.权利状况：土地权利状况为基于出让的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
3.开发程度为五通一平（通水、通电、通路、通讯、排水及场地平整）；
4.土地使用年限为各用途法定最高出让年限（商服用地40年、住宅用地70年、工业用地50年，物流仓储用地50年，公服用地50年、公用设施用地50年、公园绿地50年）；
5.容积率为各用途平均容积率：商服用地3.0、住宅用地2.0、工业用地1.0、物流仓储用地1.0、公服用地1.5、公用设施用地1.0。


附件3
高阳县城区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修正体系说明
一、适用范围
城区定级范围为：东至王家河、吴家庄村一带；南至县界；西至六合屯村、邢家南村、赵官佐村一带；北至南蒲口村、前柳滩村一带。土地总面积共计61.86平方公里。
二、基准地价内涵
1.本次基准地价为高阳县城区范围内，按用途分级别在以下设定条件下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平均价格：
（1）评估基准日为2026年1月1日；
（2）开发程度为五通一平（通水、通电、通路、通讯、排水及场地平整）；
（3）土地使用年限为各用途法定最高出让年限（商服用地40年、住宅用地70年、工业用地50年，物流仓储用地50年，公服用地50年、公用设施用地50年、公园绿地50年）；
（4）容积率为各用途平均容积率：商服用地3.0、住宅用地2.0、工业用地1.0、物流仓储用地1.0、公服用地1.5、公用设施用地1.0。
2.按照《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自然资发〔2023〕234号），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包括机关团体用地、科研用地、文化用地、教育用地、体育用地、医疗卫生用地、社会福利用地等7类；公用设施用地包括供水用地、排水用地、供电用地、供燃气用地、供热用地、通信用地、邮政用地、广播电视设施用地、环卫用地、消防用地、水工设施用地、其他公用设施用地等12类。
3.楼面地价是特殊的土地单价，即单位建筑面积平均分摊的土地价格。楼面地价是房价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与建造成本、开发利润、相关税费等共同构成了商品房的市场价值。
楼面地价的计算公式：楼面地价=土地总价÷规划建筑面积=土地单价/规划容积率。
三、基准地价的应用
基准地价修正系数表是采用替代原理，建立基准地价、宗地地价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相关关系的表格体系，编制基准地价在不同因素条件下修正为宗地地价的系数体系便于在宗地条件调查的基础上，按对应的修正系数，快速、高效地评估宗地地价。
1.宗地地价影响因素的选择及权重的确定
在参考《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GB/T 18507-2014）中相关要求的基础上，根据高阳县城区实际情况，确定各类用地的影响因素因子。根据实际情况，采用特尔菲法确定宗地地价修正因素及权重。
2.地价修正幅度
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 18508-2014），因素修正总幅度值确定以级别为单位，调查各级别内正常地价的最高样点组平均值、最低样点组平均值与基准地价作相对值比较确定。计算公式如下：
上调最大幅度的计算公式为：优
[image: ]
下调最大幅度的计算公式为：劣
[image: ]
式中：F1—基准地价上调最大幅度；
F2—基准地价下调最大幅度；
Inh—级别正常样本地价最高值；
Inl—级别正常样本地价最低值；
Ilb—基准地价。
3.各因素修正幅度值确定
根据各因素权重和基准地价上调和下调的最大幅度，采用以下公式测算出不同用途的各因素对地价的影响幅度。





式中：—某因素的上调幅度；

—基准地价上调最大幅度；

—某因素的下调幅度；

—基准地价下调最大幅度；

—某因素对宗地地价的影响权重值。


以基准地价为一般水平，修正幅度为零。在一般水平与上限（优）价格之间，内插条件较优的修正幅度，其值为，在一般水平与下限（劣）价格之间，内插条件较劣的修正幅度，其值为。
4.因素修正系数表与因素指标说明表编制
根据各类用地修正因素体系及不同级别各因素的修正幅度值，编制各因素修正系数表，并相应编制因素指标说明表。
5.期日修正
基准地价对应着具体的基准日，如果待估宗地的评估基准日与基准地价的基准日不同，便需根据地价变动情况进行期日修正。期日修正系数按下列公式计算。
Kt=P/P0
式中：Kt—将基准地价基准日修正到待估宗地评估基准日的修正系数；
P—待估宗地所在级别评估基准日的土地交易平均价格（或地价指数）；
P0—基准地价评估基准日待估宗地所在级别的土地交易平均价格。
修正后地价=宗地地价×期日修正系数
6.年期修正
基准地价对应的使用年期，是各用途土地使用权的最高出让年期，而具体宗地的使用年期可能各不相同，因此必须进行年期修正。土地使用年期修正系数可按下式计算：


式中：Kn—年期修正系数；
rd—土地还原利率；
n—土地使用年期；
m—土地使用权最高年限（商服用地40年，住宅用地70年，工业用地50年、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50年、公用设施用地50年、公园绿地50年）。
7.容积率修正
在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宗地评估时，当待估宗地的容积率水平与基准地价所设定的容积率不一致时，需进行容积率修正。容积率修正系数按下列公式计算：
Kr＝Pls/Pli
式中：Kr—将基准地价设定的容积率下的地价修正到待估宗地实际容积率下的地价的修正系数；
Pls—待估宗地所在级别同一用途实际容积率下单位面积的平均地价；
Pli—待估宗地所在级别同一用途设定容积率下单位面积的平均地价。
8.开发程度修正
开发程度修正公式：修正后宗地地价=基准地价+开发程度修正值本次高阳县城区基准地价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五通一平，依照基准地价内涵，确定基础设施修正幅度。
9.附表
附表3.1  高阳县城区基准地价修正幅度统计表
	土地级别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商服用地
	Ⅰ级
	12.45
	6.23
	0
	-9.98
	-19.96

	
	Ⅱ级
	23.92
	11.96
	0
	-17.96
	-35.91

	
	Ⅲ级
	27.87
	13.94
	0
	-12.52
	-25.03

	住宅用地
	Ⅰ级
	20.63
	10.32
	0
	-9.07
	-18.13

	
	Ⅱ级
	20.22
	10.11
	0
	-9.65
	-19.30

	
	Ⅲ级
	33.16
	16.58
	0
	-13.09
	-26.17

	工业用地
	Ⅰ级
	10.00
	5.00
	0
	-3.64
	-7.27

	
	Ⅱ级
	8.54
	4.27
	0
	-4.19
	-8.38

	
	Ⅲ级
	12.35
	6.18
	0
	-5.58
	-11.16

	
	Ⅳ级
	16.00
	8.00
	0
	-8.75
	-17.50

	物流仓储用地
	Ⅰ级
	9.92
	4.96
	0
	-3.65
	-7.30

	
	Ⅱ级
	8.52
	4.26
	0
	-4.19
	-8.37

	
	Ⅲ级
	12.32
	6.16
	0
	-5.62
	-11.23

	
	Ⅳ级
	15.91
	7.96
	0
	-8.75
	-17.50

	医疗卫生用地、科研用地
	Ⅰ级
	12.41
	6.21
	0
	-9.97
	-19.94

	
	Ⅱ级
	23.89
	11.95
	0
	-17.96
	-35.92

	
	Ⅲ级
	27.90
	13.95
	0
	-12.50
	-25.00

	教育用地、社会福利用地
	Ⅰ级
	12.42
	6.21
	0
	-10.00
	-19.99

	
	Ⅱ级
	23.90
	11.95
	0
	-17.98
	-35.96

	
	Ⅲ级
	27.81
	13.91
	0
	-12.53
	-25.05

	体育用地、文化用地
	Ⅰ级
	12.42
	6.21
	0
	-9.97
	-19.94

	
	Ⅱ级
	23.93
	11.97
	0
	-17.97
	-35.94

	
	Ⅲ级
	27.78
	13.89
	0
	-12.50
	-25.00

	机关团体用地
	Ⅰ级
	12.44
	6.22
	0
	-9.99
	-19.98

	
	Ⅱ级
	23.95
	11.98
	0
	-17.97
	-35.93

	
	Ⅲ级
	27.96
	13.98
	0
	-12.48
	-24.95

	公用设施用地
	Ⅰ级
	10.05
	5.03
	0
	-3.63
	-7.25

	
	Ⅱ级
	8.56
	4.28
	0
	-4.19
	-8.38

	
	Ⅲ级
	13.97
	6.99
	0
	-6.99
	-13.97

	公园绿地
	Ⅰ级
	10.05
	5.03
	0
	-3.63
	-7.25

	
	Ⅱ级
	8.56
	4.28
	0
	-4.19
	-8.38

	
	Ⅲ级
	13.97
	6.99
	0
	-6.99
	-13.97


附表3.2  基准地价容积率修正表
表3.2.1  高阳县城区商服用地容积率修正系数表
	容积率
	≤1
	1.3
	1.5
	1.8
	2
	2.2
	2.5

	修正系数
	0.817
	0.840
	0.856
	0.882
	0.899
	0.917
	0.947

	容积率
	2.8
	3
	3.5
	4
	≥4.5
	
	

	修正系数
	0.978
	1.000
	1.059
	1.126
	1.202
	
	


表3.2.2  高阳县城区住宅用地容积率修正系数表
	容积率
	≤1
	1.3
	1.5
	1.8
	2
	2.2
	2.5

	修正系数
	0.913
	0.938
	0.955
	0.981
	1.000
	1.019
	1.049

	容积率
	2.8
	3
	3.5
	≥4
	
	
	

	修正系数
	1.082
	1.105
	1.166
	1.235
	
	
	


表3.2.3  高阳县城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用地容积率修正系数表
	容积率
	≤0.5
	0.7
	1
	1.3
	1.5
	1.8
	2

	修正系数
	0.905
	0.923
	0.950
	0.979
	1.000
	1.033
	1.056

	容积率
	2.2
	2.5
	2.8
	≥3
	
	
	

	修正系数
	1.080
	1.117
	1.159
	1.188
	
	
	


注：除表中列出的容积率修正系数外，其它容积率修正通过表中相邻容积率对应修正系数线性内插计算获取。
附表3.3  基准地价宗地评估开发程度修正
表3.3  高阳县城区土地开发程度修正值表
	地开发程度
	通路
	通上水
	通电
	排水
	通讯
	供热
	供气
	场地平整

	费用（元/m2）
	28
	15
	21
	15
	12
	28
	17
	5

	修正值（元/m2）
	三通一平：-27元/m2；四通一平：-15元/m2；五通一平：0元/m2；
六通一平：+28元/m2；七通一平：+45元/m2。


[bookmark: _GoBack]注：三通一平指通水、通电、通路及场地平整；四通一平指通水、通电、通路、通讯及场地平整；五通一平指通水、通电、通路、通讯、排水及场地平整；六通一平指通水、通电、通路、通讯、排水、通气及场地平整；七通一平指通水、通电、通路、通讯、排水、供暖、通气及场地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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